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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是１９６２年我在北京大学所用的讲义，前三章曾在《中国语文》杂

志上连载。现在由山西语言学会交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只在个别地方

有所补充修正。

由于我是第一次担任这一门课，写出的讲义自己并不满意，希望将来能

够修订或重写。海内不乏此道专家，倘蒙指疵匡谬，十分感谢！

王　力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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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所叙述的是中国语言学简史，其中“语言学”一词，是采用了最广泛

的意义。严格地说，应该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

中国语言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作为科学论文，著者假定读者

把中国语言学著作都看过了，不须交代任何知识，尽可以单刀直入地叙述这

一个学术部门的历史；另一种是作为教材，著者假定读者（或听众）没有看过

中国语言学著作，或者是看得很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那些著作的体例及其

主要内容，然后谈得上某一学派产生的原因，某一语言学家的学术渊源及其

对后代的影响，某书的价值及其缺点。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就是按照后

一种写法写成的。

大家知道，语文学（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和语言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是有分别的。前者

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

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

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

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轻视语文学的研究。先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需要

继承，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仍然需要有人去做，即以整理古籍

而论，我们就需要训练一批具有语文学修养的人才。再说，从语言理论方

面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在封建主义上升时期，也像资

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样，学术上有不少美丽的花朵。中国是世界上语文学发

达最早又最盛的国家之一，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祖国的语文学遗产，并且

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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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是有关

系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①。

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在《汉书·艺文志》中，

“小学”自成一类，共列十家三十五篇。如果以古为准，包括古文奇字在内，

识字就成为专门学问了。这是“小学”成为学术专名的原因。到了后来，“小

学”的范围扩大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

书之属、韵书之属。大致说来，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

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

而韵书又兼起字典的作用，所以三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只有一

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②；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

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语文学本来是和古典文献发生密切关系的学问，所以中国的“小学”一

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有人在训诂、字书、韵书之外再加“音义”一类，以

为“音义”是“小学”的应用③。其实一切古书的注解都可以认为是“小学”的范

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文学；甚至在研究方言

俚语的时候也带有语文学的性质，因为作者们往往考证这些方言俚语用字

的来源。语文学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共历二千年，直到今天，仍然

有不少这方面的学者。

古文字学在语文学中，可算是异军突起。金文的研究导源于宋代，甲骨

文的研究则兴起于清末。这一门新的学问可说是方兴未艾。它已经超出了

①

②

③

《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代所谓八岁入小学，教的只是“国子”，即贵族子弟；平民
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五四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小学”改称“文字学”。旧《辞海》于“文字学”条注云：“研究文字
之形体、音韵、训诂之起源及变迁之学也。亦称‘小学’。”早年北京大学讲义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
篇》、朱宗莱的《文字学形义篇》。近年“文字学”才专指研究字形的结构和演变的学科。

见谢启昆《小学考》序。“音义”一类包括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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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领域。但是，古文字的研究成

果，始终是对语文学大有帮助的。

语法学虽然在中古时代，曾经一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当时叫做“声

明”），但是没有得到发展。我国古代学者、作家，在研究语言时，也提出了一

些语法概念①，但是只是零碎的，常常作为注解来出现的，而不是系统的语法

著作。至于虚词的解释，也只是当作词汇问题来解决。直到清末，中国才有

了系统的语法学。

普通语言学以及在现代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

查，跟着语法学也兴起了。解放以前，我国学者对汉语史的研究也做了一些

准备工作。

本文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中国语文学，因为它所占的时间最长；古文

字学、语法学、普通语言学、语言调查等，也都予以适当的地位。叙述从先秦

到解放前为止。

① 例如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第三首：“子能渠细石，吾亦沼清泉。”郭知达《九
家集注杜诗》引赵次公（彦材）说：“渠字、沼字，此以字之重字为轻字，以体为用者也。”这就等于说名词
用如动词。《杜诗镜诠》引赵汸云：“渠之，沼之，实字作活字用。”意思也是一样的。赵次公是宋时人，

赵汸是明时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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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

语文学的兴起，是在文化遗产积累较多的时代。

书籍多了，时代远了，字形、字音、字义都有了变化，于

是促使人们进行探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去古未

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

因此，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

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在萌芽了。首先是

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例

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

说：政就是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①？又

如《孟子·滕文公上》叙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赋名称

不同，夏叫“贡”，殷叫“助”，周叫“彻”。孟子解释说：

“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彻”，这是以

本字为训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用一个常用的字义

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

孟子大意是说“彻”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②；“助”是“凭藉”的意思，公家凭藉人民的力

量来耕种公有的土地。在同一篇中，孟子又叙述夏、

殷、周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殷叫“序”，周

叫“庠”。孟子解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古人教养不分，《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

国子以道”，可见养就是教；射是六艺之一，这里代表

学校里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③。上面所举三个例

①
②

③

原文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是采用郑玄对《论语·颜渊》“盍彻乎”的解释。《孟子》赵岐
注说：“彻犹人彻取物也。”那是另一说。

王念孙 《广雅疏证》卷一 “庠，养也”下注云：“射绎古字
通。……射者陈列而宣示之。”我们没有采用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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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是后代所谓“声训”。“声训”的办法是采取同音的字或双声叠韵的字作

为解释。“彻者彻也”不但同音，而且同字，但是仍旧可以认为是声训，因为

同形词（ｈ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ｓ）不等于同一个词。“政者正也”是同音为训的例子，“助

者藉也”、“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都是叠韵为训，而声母也很

相近。本来，如果说“庠者，教也；校者，射也；序者，养也”，原则上未尝不可

以说得通，但是那样就失去了声训的特点。关于声训，等到下文第五节还要

讨论。这里我们要弄清楚：孔子、孟子之所以搞声训，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

目的，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例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

积尸封土，来显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他的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

“武”字的字形是从“止”从“戈”（本来写作“ ”），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

为“武”。同书宣公十五年叙述晋国将要讨伐潞国，借口说是因为潞国的相

酆舒杀了晋景公的姐姐———潞君的夫人。大夫们都反对，唯有伯宗赞成，理

由是酆舒恃才而不恃德，“反德”就该灭亡。伯宗在陈述了一番道理以后，引

一个“乏”字来证明。据他说：“乏”字的字形是反过来的“正”字（篆文乏字写

作 ），反了正的人就该乏绝了①。根据《韩非子·五蠹》的说法，仓颉造字的

时候，把“厶”字（即“私”字）写成环绕着自己的样子，表示为自己打算；“公”

字是“厶”字上面加“八”字，“八”等于说“背”，“背私”就是跟私相反，所以是

“公”。《左传》和《韩非子》对于“武”、“乏”、“厶”等字的解释虽然都被《说文

解字》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确地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还是

牵强附会②。这就说明了，作者在讲字形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

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比较地接近于语文学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那是在作者想要辨别同义

词的时候。《左传》庄公三年说，军队驻扎一夜叫“舍”，驻扎两夜叫“信”，驻

①

②

《左传》昭公元年：“於文皿虫为蛊”，也是分析字形。至于襄公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没有
说“於文”，就不一定是讲字形了。

俞樾《儿笘录》以为“武”、“舞”古同字。止是趾（代表脚），而戈则表示执干戚而舞。林义光
《文源》不同意“反正为乏”。他以为“此伯宗论酆舒之言，乃设辞取譬，非造字本意”。他认为应该是
“反足为乏”（乏，不足也）。“正”字在古时有写作 的，与“足”相混。后来变○为 ，再反过来，就成为
了。韩非子“自环为厶”之说也很迂曲；至于背厶为公更不可信。甲骨金文的“公”字都不从厶，而从○
作 等，有时金文索性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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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超过三夜叫“次”①。同书文公七年说，在国内发生的战争叫“乱”，来自国

外的战争叫“寇”②。成公十七年又说，乱在外叫“奸”，在内叫“轨”（宄）。这

些是军事政治上的术语，一般人也许不十分了解，所以需要辨别一下。《老

子》说，看不见的叫“夷”，听不见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③。这是哲学上

的术语，一般人更不了解，更加需要说明了。

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的字义的解释。《左传》文公七年，叙

述荀林父劝先蔑不要出使秦国，他说他和先蔑“同寮”（同僚），所以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先蔑不听他的话。他朗诵了《诗·大雅·板》的第三章，先蔑

仍旧不理他。在讲到“寮”字以前，荀林父先说明“同官为寮”，也许因为当时

“寮”字不很通俗。而《诗·大雅·板》的第三章头两句是“我虽异事，及尔同

僚”。荀林父说“同官为寮”，实际上是解释了《诗经》的字义。又如《孟子·

梁惠王下》讲到齐景公命令太师作君臣相悦的乐章，名为《徵招》《角招》，其

中有一句话是“畜君何尤”。孟子怕齐宣王不懂什么叫做“畜君”，所以他解

释说“畜君者，好君也”。“好君”等于说“悦君”，也就是君臣相悦。全句的意

思是“臣子使君王欢乐有什么罪过呢？”荀林父和孟子当然不算语文学家，零

碎的解释与语文学著作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些材料作为语文学的萌芽来

看，则是毫不过分的。

在先秦的古籍中，有一些有关语音分析的材料是很值得注意的。《吕氏

春秋·重言》有这样一段故事：齐桓公跟管仲商量要去攻打莒国，事情还没

有公开而整个国都的人都知道了。齐桓公进行了调查，知道是东郭牙说的。

管仲把东郭牙找来，问他怎么知道齐国将要进攻莒国。东郭牙说：“前几天，

我看见君王〔和您〕站在高台上。他的精神饱满，手脚兴奋，这是准备打仗的

一种表现。〔他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着。〕他的嘴是张得很大的，不是关得

很小的，这正是说‘莒’字的姿态；而他的手所指的，又正是莒国的方向。我

心里想，现在诸侯不服齐国的，只有莒国了。所以我就告诉别人了。”④上古

①
②
③
④

原文是：“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原文是：“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

原文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原文是：“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
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管子·小问》也有
类似的记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一
章

训
诂
为
主
的
时
期

４　　　　

“莒”字读犽犻ɑ，发〔ɑ〕音时，嘴是张得很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东郭牙是语

音学专家，但是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

能可贵的。

当我们叙述中国语言研究的萌芽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先秦的哲学

家们。他们不是语文学家，他们在哲学著作中涉及一些语言理论，那不是属

于语文学范围的，而是属于语言学范围的。这些语言理论，特别是荀子在

《正名篇》中所阐述的语言理论，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动摇的。

荀子在《正名篇》中所叙述的第一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

荀子说：“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约定

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

某一实物相当，只要人们约定某一名称跟某一实物相当就行了。约定俗成

以后，也就是名实相符了。但是，名称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出名称来，人们

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好的名称；〔如果意义含糊，妨碍人们的了解，

那就是坏的名称了。〕”①这样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在今天看来还是完全正确

的。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过分地强调个人在语言应用上的特殊性，

而忽视语言的本质特征———社会性。荀子在二千多年以前能有这种卓越的

见解，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荀子在同一篇文章中所叙述的第二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具有民族

的特点，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民族特点，所以各个具体

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同的；唯其具有人类共性，所以通过语言的翻

译，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荀子说：“人类既然同类，而又

具有同样的感觉，人们的五官接触万物所抽象出的特征自然也无不同，

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人类的概念

都可以对应。”②又说：“万物都加上了名称，这是依照汉族（诸夏）的习

惯，其他不同的民族，应该依照这些名称，委曲地找出他们对应的名称

来，这样就可以交流思想了。”③荀子这种关于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的看

①

②

③

原文是：“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原文是：“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
期也。”按，“名”字有时译为“名称”（即词），有时译为“概念”才对。

原文是：“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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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然也是正确的。

荀子所叙述的第三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具有稳固性的，同时又是发

展的。荀子说：“如果有王者出世，他一定维持原有词汇，〔保存它的纯洁性

和规范性，〕他又必然创造一些新词，〔以适应新的事物。〕”①他把词汇的维持

和创造归功于“王者”（圣君），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认为原有词汇必须维

持，新词必须创造，则是对的。

此外，荀子对于概念的形成，认为是由于感觉②，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概

念可以分为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简单概念由单词表示，复杂概念由词组表

示③，这也是不错的。他又认为概念可以分为范畴（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种（ｇｅｎｕｓ）

和属（ｓｐｅｃｉｅｓ）。他把“范畴”叫做“大共名”，把“种”叫做“大别名”，把“属”叫

做“别则有别”④。这和西洋的形式逻辑不谋而合。这些虽是属于逻辑思维

的问题，但是跟语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先秦的逻辑学派（“名家”），他们的逻辑理论也有不少是跟语言有关的。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叙述，只简单地谈三点。第一，墨辩学派把

概念分为达、类、私⑤。“达”，等于荀子的“大共名”，即“范畴”；“类”，等于荀

子的“大别名”和“别则有别”，即种概念和属概念；“私”，等于单独概念，在语

言中表现为专名。第二，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

命者”两类⑥。前者等于具体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具体名词；后者等于抽象

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抽象名词⑦。第三，墨辩学派不但谈概念，而且谈判断

和推理。《墨子·小取》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名举实”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原文是：“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杨倞注：“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
之。”这个注解基本上是对的。王先谦解“作”为“变”，他说：“既循旧名，必变新名以反其旧。”反而是
曲解。

原文是：“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
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
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

原文是：“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

原文是：“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
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
于无别然后止。”注意：在“别则有别”中，原来的属可以转变为种。例如鸟类为种，则家禽为属；家禽为
种，则鸡鸭为属。这样由种变属下去，所以荀子说：“至于无别然后止。”

参看《墨子·经说上》。

参看《墨子·大取》。

参看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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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成概念；“实”是客观事物，“举”是概括。“以辞抒意”就是构成判断；

“辞”是命题，“意”是判断，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以说出故”就是组成推理①。

由此看来，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是讲清楚了的。

从语文学上，先秦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从语言理论上

说，像荀子《正名篇》这样卓越的见解却放出很大的光辉。百家争鸣的战

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卓越的语言理论在这个时代产生，是很

自然的。

第二节　童蒙识字课本和故训汇编

“小学”的最初意义就是童蒙识字课本②。远在春秋战国之间就有《史籀

篇》，这是秦国人教学童的书，现在已经亡佚。到了秦代及西汉，则有李斯的

《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母敬的《博学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

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③的《训纂篇》等。李斯、赵高、胡母敬的

书，到了汉代合称《仓颉篇》，又称“三仓”，共三千三百字。到了扬雄的《训纂

篇》，连同《仓颉篇》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字。汉和帝时代（公元８９—１０５），贾

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篇，《训纂篇》为中篇，《滂喜篇》为

下篇。这三部书也称为“三仓”。

上面介绍的这八部书，除了《急就篇》留传下来，《仓颉篇》还有残简（见

王国维所编的《流沙坠简》）以外，也都已亡佚了④。这些书有的是四字一句，

两句一韵，如《仓颉篇》；有的是三字、四字或七字一句，三字句、四字句隔句

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如《急就篇》。据说《凡将篇》和《训纂篇》都没有重复

的字，显然是给儿童识字用的。

现在我们根据《急就篇》来谈谈这一类童蒙识字课本的内容。这一本书

①
②
③

④

参看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第１６４—１６７页，第１７２页。

因此，《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只收童蒙识字课本。

扬雄的“扬”，依段玉裁、王念孙考证，应该作“杨”。王先谦说，“扬杨字同”（见《汉书补注》）。

既然字同，就不必改。

但是，别的书中有时候引用这些书。如《说文解字》就引了《仓颉篇》的一句“幼子承诏”。清
孙星衍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编成《仓颉篇辑》三卷，续一卷，补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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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二千零十六字，开头五句先讲明编书的目的：

急就奇觚与众异①，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

快意②，勉力务之必有喜。

接着是一句“请道其章”，表示正文的开始。下文列举一百三十二个姓，

每一个姓下面再加两个字（复姓则加一个字），成为三字句：

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

并非真有宋延年等人，只是让儿童们多认识一些字，特别是一些抽象名

词、形容词、动词等（都表现在人的名字上）。一百三十二姓叙述完毕后，用

两句话作为过渡：

姓名讫，请言物。

下面变为七个字一句，句句押韵，依次叙述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

物、虫鱼、服饰、音乐、形体、兵器、车马、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丧葬

等。试举兵器为例：

矛镶盾刃刀钩，钑戟铍镕剑镡，弓弩箭矢铠兜，铁锤杖棁

柲杸③。

这样就让学童们学会了许多事物的名称。这是《急就篇》的主要部分。

下面过渡的话是：

①

②
③

“急就”，等于说“速成”。“觚”（犵ū），是一种学字的木板。“奇觚”，据颜师古注是“奇好之觚”。

全句大意是：“这本速成的奇妙的学字课本是与众不同的。”
“约”也是“少”的意思。“用日约少”，所费的日子不多，也就是速成。

（犮犺á狀），铁柄小矛。镶（狉á狀犵），兵器之一种，刃向外，用来推人。钩，兵器，形曲如钩，刃向
内，用来钩人。钑（狊à），短矛。铍（狆í），大刀。镕，刀之一种。镡（狋á狀），剑刃近柄处。（犺ó狌），剑口。

铠（犽ǎ犻），铁甲。兜（犿ǒ狌），头盔，又写作兜鍪。铁棰，即铁槌。（狕犺狌ā），大棍。棁（狋狌ō），小棍。柲
（犫ì），竹棍之一种。杸（狊犺ú），竹做的长棍，又写作“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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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物尽讫五官出。

所谓“五官”并不是耳目口鼻心，而是指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

五官等于说百官，所以下文叙述一些官职以及跟吏治有关的事情。最后变

为四字一句，只有末句仍用七个字。这是全书的结尾，歌颂汉家的

“盛世”：

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

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

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①。

这一类的书，看来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汉朝人并不是这样看

待它们的。《汉书·扬雄传赞》说：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可见他把《训

纂》与《太玄》《法言》等量齐观，作为不朽的著作来看。主要的原因是国家

重视语文教育。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我们知道汉朝

的法令规定：学童在十七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能“讽籀书”九千个字才可

以担任官职。又试以“八体”，优良者可以做尚书史（官名）。吏民上书给

皇帝，写错了字，就被揭发判罪。这样赏罚都很重，童蒙识字课本已经提

升到取士的准则的地位，所谓“通小学”，那就非同小可了。《汉书·艺文

志》说：“《仓颉篇》里面古字很多，一般的教师常常讲错了，汉宣帝时代（公

元前７３—前４９），征召齐国人能‘正读’的，再让张敞传受下来。”②又说：

“到了元始年间（公元１—５），征召全国通小学的人一百来个，让他们在朝

廷上把他们所认得的字记下来。”③国家这样重视文字，小学家的身份自然

大大地提高了。

当时学习文字，实际上具有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的要求，而一切以古

为准。“试八体”，是要求懂得字形④；“讽书”，是要求懂得字音；“籀书”，是要

①
②
③
④

孰，同“熟”。老复丁，据颜师古注，是家有高年的人，子孙可以免役。

原文是：“《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

原文是：“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

依《说文解字》，八体是：１．大篆；２．小篆；３．刻符；４．虫书；５．摹印；６．署书；７．殳书；８．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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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懂得字义。所谓“正读”，就是以古为准的字形、字音、字义①。这就非有专

门学问不可。

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后，这些童蒙识字课本的参考价值是不大了。

但是它们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就是童蒙识字课本阶段。这个

阶段的语言研究还是比较粗糙的，而且仅仅留下了二千零十六个字的著作

和一些残简。

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说文》说：“诂，训故言也。”故言就是

旧言，也就是前人传下来的关于经义的解释。《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

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训故”就是“训诂”。汉代立

《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定为“五经”。学官就是学校。在学校里

讲授经书，不是可以随便讲的。《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

古今语而可知也。”“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读应尔雅”就是

讲解应该正确。怎样算是“尔雅”呢？那就只有依照故训了。《尔雅》的书名

正是由此而来的。

《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关于《尔雅》的作者，有各种不同的说

法。《汉书》只记《尔雅》三卷二十篇，未记作者姓名。张揖《上广雅表》说：周

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

言叔孙通所补，或言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疑莫能明也。”周公所作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欧阳修《诗本义》说：“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

《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②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要补充两点：第一，书

中释《诗》的地方不到十分之一，释五经的地方不到十分之四，可见《尔雅》不

全是为了说《诗》；第二，这书不是一手所成，它经过许多人的增补。有些地

方恐怕是东汉人增补进去的，其中跟《诗经》郑笺相符合的地方，不一定是郑

玄抄《尔雅》，还可能是《尔雅》的作者抄郑笺。朱熹说得对：“《尔雅》是取传

注以作，后人却以《尔雅》证传注。”（见《朱子语类》）

《尔雅》最初成书应该是在汉武帝时代以前（即公元前２世纪以前），因

①

②

古人所谓“读”，比今天“读”字意义广泛得多。汉儒注经，断其章句为“读”，拟其音为“读”，易
其字以释其义为“读”，诵习、讽诵也都称为“读”。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读”字条。

郭沫若先生说：“《尔雅》虽号称周公所作，然实周秦之际之所纂集，其中且多秦汉人语。”（见
《甲骨文字研究》，第１４１页）他的看法和欧阳修接近。


